
 

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建设

运行。实验室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微生物代谢的分子基础、动态

调控与多维互作规律”核心科学问题，向极宏观拓展、极微观深入、极端条件迈

进、极综合交叉发力，创建网络、动态、系统化的研究新范式，聚焦新型初级代

谢及其调控、次级代谢发现与合成机制、代谢的多维复杂互作、代谢设计与重塑

四大研究方向，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充分发挥国家级科研基地引领

作用，促进学术交流与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科研人才，实验室设立

开放课题基金，支持国内科研工作者联合本室成员开展与实验室研究方向密切相

关的研究工作，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

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 2026年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 

 

 

 

二、申请要求 

1. 符合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新型初级代谢及其调控、次级代谢发现与合成

机制、代谢的多维复杂互作、代谢设计与重塑

请申请人认真按照《2026年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并撰写申请书，不符合指南

要求的申请书不能进入评审程序，也不予以退回修改。

一、申报对象

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非本室依托单位人员。2022年以来尚未

结题的开放课题负责人或合作者暂不能申请。

； 

2. 申请课题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创新性或国际竞争力，能代表我国在微生

物代谢领域的较高科研水平； 

3. 申请人须联合实验室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固定成员申报，以确保研究的可

行性和持续性。未列出合作者的视为无效，申请书应能够体现科研合作关系； 

4. 具体管理参见《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三、申请程序 



 

四、课题管理 

开放课题申请书首先由实验室组织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的将组织专家评

审，通过后予以批准立项。课题执行期限为两年，拟资助额度为 8 万元/课题，期

满须向实验室提交结题报告，结题报告将作为课题申请人后期申请实验室资助的

重要参考

符合要求的申请人须填写《2026年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

请书》，依托单位签章页须由申请人依托单位科技管理部门或省部级以上重要研

究基地盖章，并具相关负责人签字。申请书电子版（Word 文档）通过电子邮件

发回，截止日期为 2026年 3月 25日；纸质版（一式一份，签字、盖章齐全）请

邮寄实验室联系人处，截止日期为 2026年 3月 31日，以收到时间为准。

。 

有特殊情况需延期者，由合作双方联合提交延期申请，经审议通过后最多可

延长一年。 

 

         联系电话：0086-21-34204051 

      微信公众号：SKLMM-SJTU 

 

邮寄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生命药学楼 2-117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丽娜

电子信箱：mml@sjtu.edu.cn 

邮政编码：20024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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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

竞争”机制，为充分发挥国家级科研基地引领作用，促进学术交流与学科交叉融

合，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科研人才，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基金，支持国内科研工作

者联合本室成员开展与实验室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适度向中西部地区

和东北地区倾斜。为加强对本室开放课题管理，进一步提高课题研究质量，特制

订本办法。 

第一条 课题分类 

1. 自由申请项目：以促进新兴和交叉学科形成与发展、发挥全国重点实验

室辐射和引领作用为目标，优先支持与实验室主要研究内容密切相关方向，鼓励

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 

2. 主任基金项目：以开展深层次合作研究、形成重要研究成果为目标，支

持在微生物代谢领域较研究水平高、创新性和国际竞争力强的项目，促进高水平

学术合作与成果转化，培育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 

第二条 申请人与合作者：课题申请人应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

称的非实验室依托单位研究人员，获得立项后，申请人为课题负责人；每项课题

须由至少一位本室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固定学术人员作为合作者共同完成。未列出

合作者的申请视为无效，所申报课题要求体现出申请人和合作者的科研合作关系。 

第三条 立项流程 

1．自由申请项目：实验室每年公布《开放课题申请指南》，根据指南要求，

申请人须联合实验室合作者共同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填写《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经实验室形式审查及专家评审后择优立项，并向课题

负责人发送正式立项通知。 



2．主任基金项目：实验室主任推荐遴选在本室重点发展研究领域中具有突

出学术影响力、创新研究能力和持续活跃度的优秀研究人员。被推荐人须按要求

填写《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计划任务书》。经实验室形式审查合

格后，向课题负责人发送正式立项通知。 

第四条 课题管理：项目获批立项后，课题负责人应填写《微生物代谢全国

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计划任务书》并签订《开放课题管理协议》，明确研究目标、

考核指标及双方权责。课题研究期满后，负责人须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成果证明

材料。研究成果突出、超额完成指标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及合作者在后续开放课

题申请时将予以优先支持；未通过结题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及合作者自考核日起

两年内不得申请本室开放课题。所有结题材料将归档保存，作为实验室科研管理

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经费管理：根据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有关规定，依托单位均

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专项经费中提取管理费。经费使用须按照上海交通大学科研

平台管理办法执行，课题任务书经费测算应真实合理，并严格执行。违规使用

经费的，课题负责人及所在单位需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条 成果管理 

1. 结题要求：课题负责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本室合作者为合作作者

正式发表的 SCI 论文一篇以上或合作获得省部级科研二等奖一项以上。 

2. 课题相关成果须署名“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英

文写法为“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crobial Metabolism, (中间为学院名称或其他

交大二级单位名称),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并注明“微生物代谢全国重

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课题编号：MMLKF##-##）”，英文写法为“Supported 

by the Open Funding Project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crobial Metabolism (No. 

MMLKF##-##)”；未按规范署名的成果在结题考核时将不予认可。 

3. 其他相关成果请注明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合作成果或开放课题资

助。 

4. 以上海交通大学或本实验室作为第一单位的成果已纳入本室固定成员考



核奖励范围，不计入开放课题结题成果。 

5. 发明专利：作为课题成果单独提交时，不予结题；与论文、奖项等成果一

同提交时，可作为课题评优的补充数据。 

第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微生物代谢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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